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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么受人尊重和向往的职业，律师自己又是多么为这一神圣

而崇高的职业感到自豪和骄傲。律师愿意将这一职业作为自

己一生的事业而不断追求和奋斗。 那时的律师，是国家的法

律工作者，享受国家干部的待遇。除了从事法律事务之外，

还具有参加政府机关干部会议、扶贫救灾、植树造林、评选

先进、评定职称等资格。有时还会像司法行政机关的干警一

样穿一身警服出差办案。 那时的律师，视律师的声誉如生命

。那时的律师无比珍惜律师这一光荣的称号，像爱护自己的

眼睛一样维护律师的声誉和形象。律师唯法律是从，以破坏

法制和恶意规避法律为耻。律师很明白自己是凭法律吃饭的

，如果违背法律或者故意钻法律的空子就是砸自己的饭碗，

自觉地以法律之师、文明之师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模范地

遵守法律和律师职业道德，不允许有任何给律师脸上摸黑的

行为发生。有律师因为收了当事人的一包香烟，要在律师事

务所全体人员大会上做检查，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当时，

律师不会毁灭、伪造证据，或者威胁、引诱证人作伪证，也

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06条追究律师伪证罪。 那时

的律师，十分注重社会效益。那时的律师时刻清醒自己是一

名法律工作者，而不是商人，把律师职业视为自己一生的事

业，而不是发财暴富的途径，坚持社会效益第一，经济效益

第二，通过创造社会效益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与此相对应

，那时律师的工作通常被称为“事务”或者“业务”，而没

有人称“生意”或者“生计”；律师对委托人只称“当事人



”，而不叫“客户”。能够得到当事人的表扬和国家的荣誉

、奖励是律师最大的愿望和满足。 那时的律师，没有案源之

虑和生活之忧。那时律师事务所的业务大部分是当事人主动

找上门来的，事务所的领导按照每个律师的专业特长和手头

的工作量分配业务。律师的主要任务是专心做好业务，不需

要人人都出去满世界扑案子，更不需要急功近利采取不正当

竞争手段招揽业务。律师根据规定领取工资、补助，偶尔会

有奖金，没有提成。收入不高，但并无生存压力，过的也还

安逸自在、充实愉快。律师如果遇到两个案子同时开庭，发

生冲突时，律师事务所会及时指派其他合适的同事代为出庭

，不会出现由于承办律师缺席法庭而被当事人告状投诉的情

况。 那时的律师，有真正的师徒之分。那时刚参加工作的年

轻律师有老律师专门带领、指导，无需签订保密协议。老律

师会教新律师书写第一份诉状，带新律师进入法庭旁听案件

的审理过程，陪新律师第一次登上法庭参加诉讼。老律师会

带新律师第一次去会见当事人，教新律师如何和当事人谈话

打交道，告诉新律师当事人提出的法律咨询问题如果拿不准

，就不要立即回答，等和老律师研究后再作答复。老律师说

律师没有义务必须马上回答当事人提出的所有问题。老律师

还会告诉新律师分析案件要先定性后定量，先宏观后微观，

先程序后实体，还要换位思考。新律师常常把老律师的办公

室打扫得干干净净，给老律师端上一杯热茶。老律师外出时

还会帮助老律师买米买面，接送孩子，料理家务。师徒关系

亲如家人。新律师在老律师的培养下，从咨询代书、整理案

卷起步，到独立办理案件，一步一步地成长为事务所的业务

骨干。 那时的律师，是当事人可以托付身家性命的人。那时



的律师深知“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的道理，以伸张正义，主

持公道为己任，忠诚地履行“依法”维护当事人的“合法”

权益，维护国家法律尊严的职责，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

律为准绳的原则，努力开展律师业务。律师把“诚以修身，

信以立世”作为自己的座右铭，诚实守信，对当事人不说大

话打保票，不许愿承诺。群众心目中的律师是公平和正义的

化身，是仗义执言的天使。当事人不担心律师收钱不办事，

或者收了自己的钱给对方办事，吃里爬外，胳膊肘向外拐。

也不会猜疑律师会不会哄骗自己。律师说什么就是什么。律

师受到当事人顶礼膜拜般的尊重。在没有旅馆的乡下办案，

当事人一定要把律师安顿在只有最最尊贵的客人才能占据的

热炕头休息，炒一大盆家鸡蛋招待律师。当当事人的利益通

过律师的努力工作得到保护时，他们会用“全凭您了”、“

您可帮了我们的大忙了”等最朴实的语言表达对律师的无比

感激之情，有的甚至要给律师下跪谢恩。这时的律师会感动

得热泪盈眶，真正体会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和社会价值，感

受到了作为一名律师的伟大，甚至有如救世主一般的快感。

而案件结果由于种种因不甚理想时，当事人总会善意地对律

师说：“不要紧，我们知道您已经尽力了，不能怪您。”此

时的律师遗憾之外更加感动。 那时的律师，和司法机关的关

系良好。那时的律师代理诉讼案件，可以坐在人民法院案件

承办人员的办公桌对面查阅案卷，甚至可以和法官当场讨论

案件。在案件开庭之前，法官一般都会专门把律师叫去，问

律师阅卷以后对案件有什么看法，有没有调查取证，名曰：

“交换意见”。有时就连开庭时间也是法官和律师商量着确

定的。到异地就地开庭审理刑事案件，律师和法官、检察官



同乘一辆车，同住一个招待所的情况时有发生。律师和检察

官在法庭上是对手，各执己见，据理力争，出了法庭就是朋

友。当时的律师不懂得给法官送东西，君子之交淡如水，不

需要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专门出台规定来规范法官和律师

的关系。 那时的律师，开展工作很方便。那时的律师调查取

证，无论在本地还是去外地，只要出示律师证和介绍信，就

会受到热情的接待和积极的配合，取得你需要的材料和证言

。很少出现有关被调查单位和个人不同意的情况，更不需要

经过什么机关批准。律师办理刑事案件从审判阶段介入，可

以查阅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收集的以及法院自行调查的全部

原始案件材料，包括对当事人有利的和不利的证据，而不仅

仅是案件主要证据的复印件。律师去看守所会见被告人只需

一个人就可以，会见时间的长短不受限制，也没有人在场，

律师不用像贼一样被人看着。 曾经的律师就是那个样子，现

在的律师必须重新塑造形象。中华全国律师协会被评为2006

年中国法治人物，正是重新塑造中国律师形象的良好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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